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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Universitäten Göttingen und Nanjing starten den neuen Doppel -
master studien gang »Chinesisches Recht & Rechtsvergleichung«. Der neue
Studiengang umfasst vier Semester, von denen zwei Semester in Göttingen
und zwei Semester in Nanjing zu absolvieren sind. Der Studiengang soll
Studierenden einen umfänglichen Einblick in das chinesische Recht geben.

Angeboten werden

!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Rechtsterminologie

! Quellen des chinesischen Rechts und Gesetzgebung

!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Vertrags-, Gesellschaftsrecht)

! Öffentliches Recht (Verwaltungs- und Verfassungsrecht)

! Rechtsvergleichung 

! Chinesische Rechtsgeschichte und Rechtsphilosophie

! Politik, Gesellschaft, Wirtschaft und Geschichte Chinas

Zulassungsvoraussetzung ist ein Stud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en 
oder der Chinawissenschaften / Sinologie. Je nach vorangegangenem 
Studium sind Nachweise über Kenntnisse der jeweils anderen Disziplin
erforderlich. Der Umfang der nachzuweisenden Vorkenntnisse richtet
sich nach dem gewählten Studienschwerpunkt und dem angestrebten
Abschluss (LL.M. oder M.A.). 

Weitere 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auf unserer Homepage. 
www.deutschchinesischesinstitut.uni-goettingen.de
Email: ChinaRecht@jura.uni-goettingen.de

UNIVERSITÄT 
NANJING

Chinesisches Recht 
und Rechtsvergleichung (LL.M. / M.A.)

Kurzprofil »Chinesisches Recht und Rechtsvergleichung«
Abschluss: Je nach Studienschwerpunkt Chinawissenschaft »M.A.« oder Rechts -
wissenschaft »LL.M.«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und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Master der
Universität Nanjing · Regelstudienzeit: Vier Semester · Unterrichtssprache: Deutsch
und Englisch · Der Studiengang ist zulassungsbeschränkt · Verfügbare Studienplätze:
25  · Studienverlauf: 1. Semester Göttingen, 2.-3. Semester Nanjing, 4. Semester 
Göttingen · Studienbeginn ist zum Winter semester möglich





Studien zu Recht 
und Rechtskultur Chinas

Herausgegeben von Prof. Dr. Björn Ahl

Die Schriftenreihe Studien zu Recht und Rechtskultur Chinas versammelt in großer methodischer und thematischer Breite Monografi en, 
Forschungsberichte, Sammelbände und Lehrbücher zum chinesischen Recht. 
Neben der Rechtsordn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wird auch das Recht von Taiwan, Hongkong und Macao behandelt. Ein besonderes 
Anliegen ist, aktuelle Fragestellungen des chinesischen Rechts in ihr sozioökonomisches Umfeld einzuordnen, politische Bezüge zu 
verdeutlichen sowie historische und kulturelle Beharrungskräfte zu hinterfragen. Untersuchungen des chinesischen Rechts aus rechts-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 fi nden ebenso Berücksichtigung, wie seine Interaktion mit internationalem Recht.

Bestellen Sie jetzt telefonisch unter 07221/2104-37. 
Portofreie Buch-Bestellungen unter www.nomos-shop.de
Alle Preise inkl. Mehrwertsteuer

Justizreformen in China
Von Prof. Dr. Björn Ahl
2015, Band 4, 379 S., brosch., 99,– € 
ISBN 978-3-8487-2034-7
(Studien zu Recht und Rechtskultur Chinas, Bd. 4)
www.nomos-shop.de/24297

Dieses Buch beschreibt die chinesischen Justizreformen als eine 
Justizialisierung und nimmt dabei die Rolle des Obersten Volksge-
richts in den Blick. Analysiert werden auch die staatlichen Justiz-
prüfungen, welche die parteistaatlichen Anforderungen an die 
richterliche Rechtsauff assung widerspiegeln.

Der Börsengang in China
Rechtliche Grundlagen der Aktienemission und 
des Marktzutritts an börsenmäßig organisierten 
und außerbörslichen Handelsplätzen
Von Florian Werner
2014, Band 3, 205 S., brosch., 52,– €
ISBN 978-3-8487-1793-4
www.nomos-shop.de/23521

Im Gegensatz zu westlichen Kapitalmärkten wird in China der Zu-
gang zur Börse durch den Staat kontrolliert. Dieses Buch erläutert 
und diskutiert die aktuellen rechtlichen Rahmenbedingungen für 
einen Börsengang in Shanghai und Shenzhen sowie für eine No-
tierung am neu eingerichteten außerbörslichen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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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isonment are observed in most Scandinavian cou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Finland where rates of imprisonment declin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1990s.38 

The course of imprisonment rates in Germany sometimes follows the course 
of crime rates, but also consistently responds to criminal law reforms that 
restrict imprisonment or offer alternatives to imprisonment. The drop in the 
number of prison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60s was caus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a rule giving priority to day fines and requiring detailed 
reasoning when courts resort to short-term prison sentences.39 The drop 
occurring in the 1980s reflects the impact of a criminal law amendment lowering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suspend a prison sentence.40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riminal sanctions and sentencing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Research so far has dealt with various approaches to explain 
increase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decreases) in prison populations. Increases in 
prisoner rates are commonly linked to a growth in the demand for punishment. 
Public opinion has been perceived as crucial in understanding the increase in 
prison populations in some countries.41 However,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urse of  
 
Graph 2: Rates of Imprisonment and Crime in Germany 1961 Through 2010.42 

 

 38.  Tapio Lappi-Seppälä, Reducing the Prison Population: Long-Term Experiences from Finland, 
in CRIME POLICY IN EUROPE 139, 148–49 (Council of Europe ed., 2004). 
 39.  STGB, Nov. 13, 1998, BGBL. I at 3322, § 47. 
 40.  23. STRAFRECHTSÄNDERUNGSGESETZ [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 Apr. 13, 1986, 
BGBL. I at 393. 
 41.  Arie Freiberg & Karen Gelb, Penal Populism, Sentencing Councils and Sentencing Policy, in 
PENAL POPULISM, SENTENCING COUNCILS AND SENTENCING POLICY 1, 3 (Arie Freiberg & Karen 
Gelb eds., 2008). 
 42.  Sources: Bundeskriminalamt: Polizeiliche Kriminalstatistik 1961–2010. Wiesbaden 1962–2011;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rafvollzug 1961–2010. Wiesbaden 196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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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cases” (of rape, robbery or homicide) to penalty ranges that allow for 
suspension of a prison sentence. A definition of less serious offenses is not 
provided by the law, but is left to the assessment of criminal courts, which on 
appeal is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59 

Sentencing of burglary cases results—in the thirty-five year period covered 
in Graph 3—in a stable pattern of prison sentences (and day fine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n amendment mentioned above,60 which lifted particular 
restrictions placed on suspending prison sentences between one and two year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by increasing the rate of suspended prison sentences in 
burglary cases immediately from about 40% to approximately 60%. However, 
after this significant increase, the rate of suspended prison sentences tends to 
become stable again at around 60%. Moreover, the rate of day fines imposed 
for burglary offenses (a day fine may replace a prison sentence between three 
and six months) between 1976 and 2010 likewise does not reveal particular 
trends. The rate does not vary significantly from an average of about 25%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observation. Most importantly, long prison sentences 
(over two years), despite a statutory maximum prison sentence of ten years, 
remain consistent and, over a period of thirty-five years, well under 10% of all  
sentences imposed for burglary. Although burglary and burglars in the 1960s 
  
Graph 3: Prison Sentence Length and Rates of Suspended Prison Sentences for Burglary, 1976–
2010 (%).61 

 

 59.  See Sönke Gerhold, Der unbenannte minder schwere Fall im Strafrecht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Strafzumessung, 2 ZEITSCHRIFT FÜR DAS JURISTISCHE STUDIUM 260 (2009). 
 60.  See supra note 39. 
 61.  Sources: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rafverfolgung 1976–2010. Wiesbaden 1977–2011. 



09_ALBRECHT_BP (DO NOT DELETE) 3/19/2013  5:53 PM 

No. 1 2013] SENTENCING IN GERMANY 223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

< 1 Year 1–2 Years 2–3 Years 3–5 Years 5–10 Years 10–15 Years

were still convenient candidates for the second track and preventive detention 
due to the large share of recidivists, and in particular recidivists easily passing 
the formal thresholds of preventive detention (prior convictions and prior 
prison experience), property offenders moved out of preventive detention since 
the 1960s. This trend was initiated by court practice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nd 
then acknowledged in recent amendments restricting imposition of preventive 
detention essentially to violent crimes.62 

Aggravated robbery carries a minimum prison sentence of five years (since 
the end of the 1990s, minimums of three and five years) and a statutory 
maximum of fifteen years. However, the offense statute reduces the minimum 
penalty to one year if a case of minor seriousness is established. 

Graph 4 shows that over a thirty-four year period, consistently around 70–
75% of sentences fall below the statutory minimum of five years (revised in 
1998).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regular sentencing range (ten to fifteen years), a 
stable trend prevails. Imprisonment of more than five years holds a constant 
level between 1976 and 2010. Changes are evidently confined to the area below 
the regular minimum penalty and to an exchange of penalties from above five 
years to prison sentences of between three and five years. A change, indicating 
a move towards imprisonment of between one and two years, is paralleled by an 
  
Graph 4: Prison Sentence Length and Rates of Suspended Prison Sentences for Aggravated 
Robbery, 1976–2010 (%).63 

 

 62.  JÖRG KINZIG, DIE LEGALBEWÄHRUNG GEFÄHRLICHER RÜCKFALLTÄTER: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ENTWICKLUNG DES RECHTS DER SICHERUNGSVERWAHRUNG (2010); JÖRG KINZIG, 
DIE SICHERUNGSVERWAHRUNG AUF DEM PRÜFSTAND: ERGEBNISSE EINER THEORETISCHEN UND 
EMPIRISCHEN BESTANDSAUFNAHME DES ZUSTANDES EINER MAßREGEL (1996). 
 63.  Sources: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rafverfolgung 1976–2010. Wiesbaden 197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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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in suspended prison sentences. In robbery cases, the use of preventive 
detention remains stable; preventive detention is added to approximately 0.5% 
of aggravated robbery sentences. 

The time series accounting for sentences for rape offenses offers an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look at stability but also at possible effects of a major 
revision of the rape statute in 1998.64 This amendment—which went into force in 
1998—followed public outrage about sexual murders of children by sexual 
offenders released on forensic assessments of having a low risk of re-offending.65 
As indicated above, the minimum penalties were differentiated and raised 
according to various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66 Moreover, restrictions on the 
security measure of preventive detention have been eased. The amendment 
went beyond the provision of enhancement of punishment and easing 
preventive detention. The amendment responded also to other policy issues, 
including marital rape as well as same-gender rape. 

When looking at sentencing patterns unfolding between 1995 and 2010 in 
rape cases, two trends can be observed: an increase in prison sentences of one 
to two years and a parallel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suspended prison sentences. 
 
Graph 5: Prison Sentence Length and Rates of Suspended Prison Sentences for Rape, 1995–2010 
(%).67 

 

 64.  GESETZ ZUR BEKÄMPFUNG VON SEXUALDELIKTEN UND ANDEREN GEFÄHRLICHEN 
STRAFTATEN [LAW ON COMBATING SEXUAL CRIME AND OTHER DANGEROUS CRIMINAL 
OFFENSES], Jan. 26, 1998, BGBL. I at 160. 
 65.  Hans-Jörg Albrecht, Die Determinanten der Sexualstrafrechtsreform, 111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863 (1999). 
 66.  See supra note 58. 
 67.  Sources: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rafverfolgung 1995–2010. Wiesbaden 1996–2011. 



09_ALBRECHT_BP (DO NOT DELETE) 3/19/2013  5:53 PM 

226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76:211 

Criminal courts thus have responded to the amendment of 1998 as 
Hassemer has suggested.71 Criminal punishment after the reform was imposed 
in the same way and with the same results as was done before. The course of 
criminal punishment evidently does not reflect security concerns. This is in line 
with decisions of the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Bundesgerichtshof) holding that 
incapacitation may not be invoked as grounds in sentencing since the second 
track of criminal sanctions provides for exclusive rules regarding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72 

The safety valve of preventive detention on the second track was opened 
slightly to trap a few more sex offenders, but the punishment track remained 
stable—and with that the imposition of prison sentences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uilt. 

Stability in sentencing is also visible in murder and homicide cases. Murder 
as defined in § 211 of the Criminal Code carries mandatory life imprisonment. 
However, decisions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the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despite the explicit wording of the law—have opened the murder 
statute for prison sentences below life (basically with the argument that a 
  
Graph 7: Homicide and Murder Convictions, Life Sentences, and Prisoners Serving Life 
Sentences (N).73 

 

 71.  See Hassemer, supra note 7, at 133. 
 72.  Bundesgerichtshof [BGH]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21 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 [NStZ] 595, 2001. 
 73.  Sources: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Reihe Strafverfolgung 1962–2010. Wiesbaden 1963–2011; 
Reihe Strafvollzug 1962–2010. Wiesbaden 196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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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

第⼀章　总则

第⼀条　为完善跨境担保外汇
管理，规范跨境担保项下收⽀⾏
为，促进跨境担保业务健康有序
发展，根据《中华⼈民共和国物权
法》、《中华⼈民共和国担保法》及
《中华⼈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特制定本规定。

第⼆条　本规定所称的跨境担
保是指担保⼈向债权⼈书⾯作出的、
具有法律约束⼒、承诺按照担保合
同约定履⾏相关付款义务并可能产
⽣资⾦跨境收付或资产所有权跨境
转移等国际收⽀交易的担保⾏为。

第三条　按照担保当事各⽅的
注册地，跨境担保分为内保外贷、外
保内贷和其他形式跨境担保。

内保外贷是指担保⼈注册地在
境内、债务⼈和债权⼈注册地均在
境外的跨境担保。

外保内贷是指担保⼈注册地在
境外、债务⼈和债权⼈注册地均在
境内的跨境担保。
其他形式跨境担保是指除前述

内保外贷和外保内贷以外的其他跨
境担保情形。

国家外汇管理局⽂告

司法业务⽂选



第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
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负责规
范跨境担保产⽣的各类国际收⽀交
易。
第五条　境内机构提供或接受

跨境担保，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并按本规
定办理相关外汇管理⼿续。

担保当事各⽅从事跨境担保业
务，应当恪守商业道德，诚实守信。

第六条　外汇局对内保外贷和
外保内贷实⾏登记管理。

境内机构办理内保外贷业务，
应按本规定要求办理内保外贷登记；
经外汇局登记的内保外贷，发⽣担
保履约的，担保⼈可⾃⾏办理；担
保履约后应按本规定要求办理对外
债权登记。

境内机构办理外保内贷业务，
应符合本规定明确的相关条件；经
外汇局登记的外保内贷，债权⼈可
⾃⾏办理与担保履约相关的收款；
担保履约后境内债务⼈应按本规定
要求办理外债登记⼿续。

第七条　境内机构提供或接受
其他形式跨境担保，应符合相关外
汇管理规定。

第⼆章　内保外贷

第⼋条　担保⼈办理内保外贷
业务，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业
主管部门规定及外汇管理规定的前
提下，可⾃⾏签订内保外贷合同。

第九条　担保⼈签订内保外贷
合同后，应按以下规定办理内保外
贷登记。

担保⼈为银⾏的，由担保⼈通
过数据接⼜程序或其他⽅式向外汇
局报送内保外贷业务相关数据。



担保⼈为⾮银⾏⾦融机构或企
业（以下简称⾮银⾏机构）的，应
在签订担保合同后 个⼯作⽇内
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内保外贷签约
登记⼿续。担保合同主要条款发⽣
变更的，应当办理内保外贷签约变
更登记⼿续。

外汇局按照真实、合规原则对
⾮银⾏机构担保⼈的登记申请进⾏
程序性审核并办理登记⼿续。

第⼗条　银⾏、⾮银⾏⾦融机
构作为担保⼈提供内保外贷，按照
⾏业主管部门规定，应具有相应担
保业务经营资格。

第⼗⼀条　内保外贷项下资⾦
⽤途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内保外贷项下资⾦仅⽤
于债务⼈正常经营范围内的相关⽀
出，不得⽤于⽀持债务⼈从事正常
业务范围以外的相关交易，不得虚
构贸易背景进⾏套利，或进⾏其他
形式的投机性交易。

（⼆）未经外汇局批准，债务⼈
不得通过向境内进⾏借贷、股权投
资或证券投资等⽅式将担保项下资
⾦直接或间接调回境内使⽤。
第⼗⼆条　担保⼈办理内保外

贷业务时，应对债务⼈主体资格、担
保项下资⾦⽤途、预计的还款资⾦
来源、担保履约的可能性及相关交
易背景进⾏审核，对是否符合境内
外相关法律法规进⾏尽职调查，并
以适当⽅式监督债务⼈按照其申明
的⽤途使⽤担保项下资⾦。

第⼗三条　内保外贷项下担保
⼈付款责任到期、债务⼈清偿担保
项下债务或发⽣担保履约后，担保
⼈应办理内保外贷登记注销⼿续。

第⼗四条　如发⽣内保外贷履
约，担保⼈为银⾏的，可⾃⾏办理
担保履约项下对外⽀付。



担保⼈为⾮银⾏机构的，可凭
担保登记⽂件直接到银⾏办理担保
履约项下购汇及对外⽀付。在境外
债务⼈偿清因担保⼈履约⽽对境内
担保⼈承担的债务之前，未经外汇
局批准，担保⼈须暂停签订新的内
保外贷合同。

第⼗五条　内保外贷业务发⽣
担保履约的，成为对外债权⼈的境
内担保⼈或反担保⼈应当按规定办
理对外债权登记⼿续。

第⼗六条　境内个⼈可作为担
保⼈并参照⾮银⾏机构办理内保外
贷业务。

第三章　外保内贷

第⼗七条　境内⾮⾦融机构从
境内⾦融机构借⽤贷款或获得授信
额度，在同时满⾜以下条件的前提
下，可以接受境外机构或个⼈提供
的担保，并⾃⾏签订外保内贷合同：

（⼀）债务⼈为在境内注册经
营的⾮⾦融机构；
（⼆）债权⼈为在境内注册经

营的⾦融机构；
（三）担保标的为⾦融机构提

供的本外币贷款（不包括委托贷款）
或有约束⼒的授信额度；
（四）担保形式符合境内、外法

律法规。
未经批准，境内机构不得超出

上述范围办理外保内贷业务。

第⼗⼋条　境内债务⼈从事外
保内贷业务，由发放贷款或提供授
信额度的境内⾦融机构向外汇局集
中报送外保内贷业务相关数据。

第⼗九条　外保内贷业务发⽣
担保履约的，在境内债务⼈偿清其
对境外担保⼈的债务之前，未经外
汇局批准，境内债务⼈应暂停签订
新的外保内贷合同；已经签订外保
内贷合同但尚未提款或尚未全部提
款的，未经所在地外汇局批准，境
内债务⼈应暂停办理新的提款。

境内债务⼈因外保内贷项下担
保履约形成的对外负债，其未偿本
⾦余额不得超过其上年度末经审计
的净资产数额。



境内债务⼈向债权⼈申请办理
外保内贷业务时，应真实、完整地
向债权⼈提供其已办理外保内贷业
务的债务违约、外债登记及债务清
偿情况。

第⼆⼗条　外保内贷业务发⽣
境外担保履约的，境内债务⼈应到
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短期外债签约登
记及相关信息备案⼿续。外汇局在
外债签约登记环节对债务⼈外保内
贷业务的合规性进⾏事后核查。

第四章　物权担保的外汇管理

第⼆⼗⼀条　外汇局不对担保
当事各⽅设定担保物权的合法性进
⾏审查。担保当事各⽅应⾃⾏确认
担保合同内容符合境内外相关法律
法规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

第⼆⼗⼆条　担保⼈与债权⼈
之间因提供抵押、质押等物权担保
⽽产⽣的跨境收⽀和交易事项，已
存在限制或程序性外汇管理规定的，
应当符合规定。
第⼆⼗三条　当担保⼈与债权

⼈分属境内、境外，或担保物权登
记地（或财产所在地、收益来源地）
与担保⼈、债权⼈的任意⼀⽅分属
境内、境外时，境内担保⼈或境内
债权⼈应按下列规定办理相关外汇
管理⼿续：

（⼀）当担保⼈、债权⼈注册地
或担保物权登记地（或财产所在地、
收益来源地）⾄少有两项分属境内
外时，担保⼈实现担保物权的⽅式
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担
保⼈或债权⼈申请汇出或收取担保
财产处置收益时，可直接向境内银
⾏提出申请；在银⾏审核担保履约
真实性、合规性并留存必要材料后，
担保⼈或债权⼈可以办理相关购汇、
结汇和跨境收⽀。

（三）相关担保财产所有权在担
保⼈、债权⼈之间发⽣转让，按规定
需要办理跨境投资外汇登记的，当
事⼈应办理相关登记或变更⼿续。



第⼆⼗四条　担保⼈为第三⽅
债务⼈向债权⼈提供物权担保，构
成内保外贷或外保内贷的，应当按
照内保外贷或外保内贷相关规定办
理担保登记⼿续，并遵守相关规定。

经外汇局登记的物权担保因任
何原因⽽未合法设⽴，担保⼈应到
外汇局注销相关登记。

第五章　附则

第⼆⼗五条　境内机构提供或
接受除内保外贷和外保内贷以外的
其他形式跨境担保，在符合境内外
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前提下，可⾃
⾏签订跨境担保合同。除外汇局另
有明确规定外，担保⼈、债务⼈不
需要就其他形式跨境担保到外汇局
办理登记或备案。

境内机构办理其他形式跨境担
保，可⾃⾏办理担保履约。担保项
下对外债权债务需要事前审批或核
准，或因担保履约发⽣对外债权债
务变动的，应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
或登记⼿续。

第⼆⼗六条　境内债务⼈对外
⽀付担保费，可按照服务贸易外汇
管理有关规定直接向银⾏申请办
理。
第⼆⼗七条　担保⼈、债务⼈

不得在明知或者应知担保履约义务
确定发⽣的情况下签订跨境担保合
同。
第⼆⼗⼋条　担保⼈、债务⼈、

债权⼈向境内银⾏申请办理与跨境
担保相关的购付汇或收结汇业务时，
境内银⾏应当对跨境担保交易的背
景进⾏尽职审查，以确定该担保合
同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本规定。

第⼆⼗九条　外汇局对跨境担
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以
及本规定明确的其他管理事项与管
理要求，不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
效要件。

第三⼗条　外汇局定期分析内
保外贷和外保内贷整体情况，密切
关注跨境担保对国际收⽀的影响。



第三⼗⼀条　外汇局对境内机
构跨境担保业务进⾏核查和检查，
担保当事各⽅、境内银⾏应按照外
汇局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对未按本
规定及相关规定办理跨境担保业务
的，外汇局根据《中华⼈民共和国
外汇管理条例》进⾏处罚。

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
可出于保障国际收⽀平衡的⽬的，
对跨境担保管理⽅式适时进⾏调
整。
第三⼗三条　本规定由国家外

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最⾼⼈民法院关于发布第⼋批指导
性案例的通知

（法〔 〕 号）

各省、⾃治区、直辖市⾼级⼈
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
吾尔⾃治区⾼级⼈民法院⽣产建设
兵团分院：
经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决定，现将张某某、⾦某危险驾
驶案等六个案例（指导案例
号），作为第⼋批指导性案例发布，
供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民法院
年 ⽉ ⽇

指导案例 号

张某某、⾦某危险驾驶案
（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通过 年 ⽉ ⽇发布）
关键词：刑事　危险驾驶罪　

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

裁判要点

机动车驾驶⼈员出于竞技、追
求刺激、⽃⽓或者其他动机，在道
路上曲折穿⾏、快速追赶⾏驶的，属
于《中华⼈民共和国刑法》第⼀百
三⼗三条之⼀规定的 追逐竞驶 。



追逐竞驶虽未造成⼈员伤亡
或财产损失，但综合考虑超过限速、
闯红灯、强⾏超车、抗拒交通执法
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为，
⾜以威胁他⼈⽣命、财产安全的，
属于危险驾驶罪中 情节恶劣 的
情形。

相关法条

《中华⼈民共和国刑法》第⼀
百三⼗三条之⼀

基本案情

年 ⽉ ⽇ 时 分
许，被告⼈张某某、⾦某相约驾驶
摩托车出去享受⼤功率摩托车的刺
激感，约定 陆家浜路、河南南路
路⼜是⽬的地，谁先到谁就等谁 。
随后，由张某某驾驶⽆牌的本⽥⼤
功率⼆轮摩托车（经过改装），⾦
某驾驶套牌的雅马哈⼤功率⼆轮摩
托车（经过改装），从上海市浦东新
区乐园路 号车⾏出发，⾏⾄杨
⾼路、巨峰路路⼜掉头沿杨⾼路由
北向南⾏驶，经南浦⼤桥到陆家浜
路下桥，后沿河南南路经复兴东路
隧道、张杨路回到张某某住所。全
程 公⾥，沿途经过多个公交站
点、居民⼩区、学校和⼤型超市。在
⾏驶途中，⼆被告⼈驾车在密集车
流中反复并线、曲折穿插、多次闯
红灯、⼤幅度超速⾏驶。当⾏驶⾄
陆家浜路、河南南路路⼜时，张某
某、⾦某遇执勤民警检查，遂驾车沿
河南南路经复兴东路隧道、张杨路
逃离。其中，在杨⾼南路浦建路⽴
交（限速 ）张某某⾏驶速度

、⾦某⾏驶速度 ；
在南浦⼤桥桥⾯（限速 ）张
某某⾏驶速度 、⾦某⾏驶
速度 ；在南浦⼤桥陆家浜
路引桥下匝道（限速 ）张
某某⾏驶速度⼤于 、⾦某
⾏驶速度⼤于 ；在复兴东
路隧道（限速 ）张某某⾏
驶速度 、⾦某⾏驶速度

。



年 ⽉ ⽇ 时许，被告
⼈张某某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
上述事实，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被告
⼈⾦某的⼿机号码。⾦某接公安机
关电话通知后于 ⽉ ⽇ 时许主
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法院于
年 ⽉ ⽇作出（ ）浦

刑初字第 号刑事判决：被告⼈
张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四
个⽉，缓刑四个⽉，并处罚⾦⼈民
币四千元；被告⼈⾦某犯危险驾驶
罪，判处拘役三个⽉，缓刑三个⽉，
并处罚⾦⼈民币三千元。宣判后，⼆
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已发⽣法律
效⼒。

裁判理由

法院⽣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
⼈民共和国刑法》第⼀百三⼗三条
之⼀第⼀款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
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构成危
险驾驶罪。刑法规定的 追逐竞驶 ，
⼀般指⾏为⼈出于竞技、追求刺激、
⽃⽓或者其他动机，⼆⼈或⼆⼈以
上分别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规定，在道路上快速追赶⾏驶
的⾏为。本案中，从主观驾驶⼼态
上看，⼆被告⼈张某某、⾦某到案后
先后供述 ⼼⾥⾯想找点享乐和刺
激 在道路上穿插、超车、得到⼼
理满⾜ ；在⾯临红灯时， 刹车不
舒服、逢车必超 前⽅有车就变道
曲折⾏驶再超越 。⼆被告⼈上述供
述与相关视听资料相互印证，可以
反映出其追求刺激、炫耀驾驶技能
的竞技⼼理。从客观⾏为上看，⼆
被告⼈驾驶超标⼤功率的改装摩托
车，为追求速度，多次随意变道、闯
红灯、⼤幅超速等严重违章。从⾏
驶路线看，⼆被告⼈共同⾃浦东新
区乐园路 号出发，⾄陆家浜路、
河南南路路⼜接⼈，约定了竞相⾏
驶的起点和终点。综上，可以认定
⼆被告⼈的⾏为属于危险驾驶罪中
的 追逐竞驶 。



关于本案被告⼈的⾏为是否属
于 情节恶劣 ，应从其追逐竞驶⾏
为的具体表现、危害程度、造成的
危害后果等⽅⾯，综合分析其对道
路交通秩序、不特定多⼈⽣命、财产
安全威胁的程度是否 恶劣 。本案
中，⼆被告⼈追逐竞驶⾏为，虽未
造成⼈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从以
下情形分析，属于危险驾驶罪中的
情节恶劣 ：第⼀，从驾驶的车辆
看，⼆被告⼈驾驶的系⽆牌和套牌
的⼤功率改装摩托车；第⼆，从⾏
驶速度看，总体驾驶速度很快，多
处路段超速达 ％以上；第三，从
驾驶⽅式看，反复并线、穿插前车、
多次闯红灯⾏驶；第四，从对待执法
的态度看，⼆被告⼈在民警盘查时
驾车逃离；第五，从⾏驶路段看，途
经的杨⾼路、张杨路、南浦⼤桥、复
兴东路隧道等均系城市主⼲道，沿
途还有多处学校、公交和地铁站点、
居民⼩区、⼤型超市等路段，交通
流量较⼤，⾏驶距离较长，在⾼速
驾驶的刺激⼼态下和躲避民警盘查
的紧张⼼态下，极易引发重⼤恶性
交通事故。上述⾏为，给公共交通
安全造成⼀定危险，⾜以威胁他⼈
⽣命、财产安全，故可以认定⼆被
告⼈追逐竞驶的⾏为属于危险驾驶
罪中的 情节恶劣 。

被告⼈张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所犯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
⼈⾦某投案⾃⾸，依法亦可以从轻
处罚。鉴于⼆被告⼈在庭审中均已
认识到⾏为的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
保证不再实施危险驾驶⾏为，并多
次表⽰认罪悔罪，且其⾏为尚未造
成他⼈⼈⾝、财产损害后果，故依
法作出如上判决。

指导案例 号

瑞⼠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
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效纠纷
案
（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通过 年 ⽉ ⽇发布）
关键词：民事　确认合同⽆效

恶意串通　财产返还



裁判要点

债务⼈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
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
公司在明知债务⼈⽋债的情况下，
未实际⽀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
⼈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
权⼈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
同应当认定为⽆效。

《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五⼗九条规定适⽤于第三⼈为财产
所有权⼈的情形，在债权⼈对债务
⼈享有普通债权的情况下，应当根
据《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
⼗⼋条的规定，判令因⽆效合同取
得的财产返还给原财产所有⼈，⽽
不能根据第五⼗九条规定直接判令
债务⼈的关联公司因 恶意串通，损
害第三⼈利益 的合同⽽取得的债
务⼈的财产返还给债权⼈。

相关法条

．《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第⼆项

．《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第五⼗九条



基本案情

瑞⼠嘉吉国际公司（
，简称嘉吉公司）与

福建⾦⽯制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建⾦⽯公司）以及⼤连⾦⽯制油
有限公司、沈阳⾦⽯⾖业有限公司、
四川⾦⽯油粕有限公司、北京珂玛
美嘉粮油有限公司、宜丰⾹港有限
公司（该六公司以下统称⾦⽯集团）
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嘉吉公司因与
⾦⽯集团买卖⼤⾖发⽣争议，双⽅
在国际油类、种⼦和脂类联合会仲
裁过程中于 年 ⽉ ⽇达成
《和解协议》，约定⾦⽯集团将在五
年内分期偿还债务，并将⾦⽯集团
旗下福建⾦⽯公司的全部资产，包
括⼟地使⽤权、建筑物和固着物、所
有的设备及其他财产抵押给嘉吉公
司，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 年
⽉ ⽇，国际油类、种⼦和脂类

联合会根据该《和解协议》作出第
号仲裁裁决，确认⾦⽯集团应

向嘉吉公司⽀付 万美元。
年 ⽉，因⾦⽯集团未履⾏该仲裁
裁决，福建⾦⽯公司也未配合进⾏
资产抵押，嘉吉公司向福建省厦门
市中级⼈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第

号仲裁裁决。 年 ⽉
⽇，厦门市中级⼈民法院经审查后
裁定对该仲裁裁决的法律效⼒予以
承认和执⾏。该裁定⽣效后，嘉吉
公司申请强制执⾏。



年 ⽉ ⽇，福建⾦⽯公
司与福建⽥源⽣物蛋⽩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源公司）签订⼀份
《国有⼟地使⽤权及资产买卖合同》，
约定福建⾦⽯公司将其国有⼟地使
⽤权、⼚房、办公楼和油脂⽣产设
备等全部固定资产以 万元⼈
民币（以下未特别注明的均为⼈民
币）的价格转让给⽥源公司，其中
国有⼟地使⽤权作价 万元、房
屋及设备作价 万元，应在合同
⽣效后 ⽇内⽀付全部价款。王晓
琪和柳锋分别作为福建⾦⽯公司与
⽥源公司的法定代表⼈在合同上签
名。福建⾦⽯公司曾于 年
⽉ ⽇以 万元取得本案所涉

平⽅⽶国有⼟地使⽤权。
年 ⽉ ⽇，福建⾦⽯公司与⽥源
公司对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进⾏
了交接。同年 ⽉ ⽇，⽥源公司
通过在中国农业银⾏漳州⽀⾏的账
户向福建⾦⽯公司在同⼀银⾏的账
户转⼊ 万元。福建⾦⽯公司当
⽇从该账户汇出 万元、 万
元两笔款项⾄⾦⽯集团旗下⼤连⾦
⽯制油有限公司账户，⽤途为往来
款。同年 ⽉ ⽇，⽥源公司取得
上述国有⼟地使⽤权证。

年 ⽉ ⽇，⽥源公司
与漳州开发区汇丰源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丰源公司）签订《买卖
合同》，约定汇丰源公司购买上述
⼟地使⽤权及地上建筑物、设备等，
总价款为 万元，其中⼟地价款
万元、房屋价款 万元、设备

价款 万元。汇丰源公司于
年 ⽉取得上述国有⼟地使⽤权证。
汇丰源公司仅于 年 ⽉ ⽇向
⽥源公司付款 万元，此后未付
其余价款。
⽥源公司、福建⾦⽯公司、⼤连

⾦⽯制油有限公司及⾦⽯集团旗下
其他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均为
王政良、王晓莉、王晓琪、柳锋。王
政良与王晓琪、王晓莉是⽗⼥关系，
柳锋与王晓琪是夫妻关系。 年
⽉ ⽇，中纺粮油进出⼜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粮油公司）
取得⽥源公司 ％的股权。 年
⽉ ⽇，⽥源公司更名为中纺粮
油（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纺福建公司）。



汇丰源公司成⽴于 年 ⽉
⽇，原股东为宋明权、杨淑莉。
年 ⽉ ⽇，中纺粮油公司和

宋明权、杨淑莉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中纺粮油公司购买汇丰源
公司 ％的股权。同⽇，中纺粮油
公司（甲⽅）、汇丰源公司（⼄⽅）、
宋明权和杨淑莉（丙⽅）及沈阳⾦⾖
⾷品有限公司（丁⽅）签订《股权质
押协议》，约定：丙⽅将所拥有汇丰
源公司 ％的股权质押给甲⽅，作
为⼄⽅、丙⽅、丁⽅履⾏ 合同义
务 之担保； 合同义务 系指⼄⽅、
丙⽅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
质押协议》项下因 红⾖事件 ⽽产
⽣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红⾖事件
是指嘉吉公司与⾦⽯集团就进⼜⼤
⾖中掺杂红⾖原因⽽引发的⾦⽯集
团涉及的⼀系列诉讼及仲裁纠纷以
及与此有关的涉及汇丰源公司的⼀
系列诉讼及仲裁纠纷。还约定，下
述情形同时出现之⽇，视为⼄⽅和
丙⽅的 合同义务 已完全履⾏：
因 红⾖事件 ⽽引发的任何诉讼、
仲裁案件的全部审理及执⾏程序均
已终结，且⼄⽅未遭受财产损失；
嘉吉公司针对⼄⽅所涉合同可能存
在的撤销权因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
期间（五年）⽽消灭。 年 ⽉
⽇，中纺粮油公司取得汇丰源公

司 ％的股权。汇丰源公司成⽴后
并未进⾏实际经营。

由于福建⾦⽯公司已⽆可供执
⾏的财产，导致⽆法执⾏，嘉吉公
司遂向福建省⾼级⼈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是确认福建⾦⽯公司
与中纺福建公司签订的《国有⼟地
使⽤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效；⼆
是确认中纺福建公司与汇丰源公司
签订的国有⼟地使⽤权及资产《买
卖合同》⽆效；三是判令汇丰源公
司、中纺福建公司将其取得的合同
项下财产返还给财产所有⼈。



裁判结果

福建省⾼级⼈民法院于 年
⽉ ⽇作出（ ）闽民初字第
号民事判决，确认福建⾦⽯公司

与⽥源公司（后更名为中纺福建公
司）之间的《国有⼟地使⽤权及资
产买卖合同》、⽥源公司与汇丰源公
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效；判令汇
丰源公司于判决⽣效之⽇起三⼗⽇
内向福建⾦⽯公司返还因上述合同
⽽取得的国有⼟地使⽤权，中纺福
建公司于判决⽣效之⽇起三⼗⽇内
向福建⾦⽯公司返还因上述合同⽽
取得的房屋、设备。宣判后，福建⾦
⽯公司、中纺福建公司、汇丰源公
司提出上诉。最⾼⼈民法院于
年 ⽉ ⽇作出（ ）民四终字
第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裁判理由

最⾼⼈民法院认为：因嘉吉公
司注册登记地在瑞⼠，本案系涉外
案件，各⽅当事⼈对适⽤中华⼈民
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
案源于债权⼈嘉吉公司认为债务⼈
福建⾦⽯公司与关联企业⽥源公司、
⽥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之间关于⼟
地使⽤权以及地上建筑物、设备等
资产的买卖合同，因属于《中华⼈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
项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
第三⼈利益 的情形⽽应当被认定
⽆效，并要求返还原物。本案争议
的焦点问题是：福建⾦⽯公司、⽥
源公司（后更名为中纺福建公司）、
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的合同是
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嘉吉公司利
益的合同？本案所涉合同被认定⽆
效后的法律后果如何？
⼀、关于福建⾦⽯公司、⽥源

公司、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的
合同是否构成 恶意串通，损害第
三⼈利益 的合同



⾸先，福建⾦⽯公司、⽥源公
司在签订和履⾏《国有⼟地使⽤权
及资产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其实
际控制⼈之间系亲属关系，且柳锋、
王晓琪夫妇分别作为两公司的法定
代表⼈在合同上签署。因此，可以
认定在签署以及履⾏转让福建⾦⽯
公司国有⼟地使⽤权、房屋、设备
的合同过程中，⽥源公司对福建⾦
⽯公司的状况是⾮常清楚的，对包
括福建⾦⽯公司在内的⾦⽯集团因
红⾖事件 被仲裁裁决确认对嘉吉
公司形成 万美元债务的事实
是清楚的。
其次，《国有⼟地使⽤权及资

产买卖合同》订⽴于 年 ⽉
⽇，其中约定⽥源公司购买福建⾦
⽯公司资产的价款为 万元，国
有⼟地使⽤权作价 万元、房屋及
设备作价 万元，并未根据相关
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作价。⼀
审法院根据福建⾦⽯公司 年
⽉ ⽇资产负债表，以其中载明固
定资产原价 元、扣除折
旧后固定资产净值为
元，⽽《国有⼟地使⽤权及资产买卖
合同》中对房屋及设备作价仅
万元，认定《国有⼟地使⽤权及资
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买福建⾦
⽯公司资产价格为不合理低价是正
确的。在明知债务⼈福建⾦⽯公司
⽋债权⼈嘉吉公司巨额债务的情况
下，⽥源公司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购
买福建⾦⽯公司的主要资产，⾜以
证明其与福建⾦⽯公司在签订《国
有⼟地使⽤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时
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且该
合同的履⾏⾜以损害债权⼈嘉吉公
司的利益。

第三，《国有⼟地使⽤权及资
产买卖合同》签订后，⽥源公司虽
然向福建⾦⽯公司在同⼀银⾏的账
户转账 万元，但该转账并未注
明款项⽤途，且福建⾦⽯公司于当
⽇将 万元分两笔汇⼊其关联企
业⼤连⾦⽯制油有限公司账户；又
根据福建⾦⽯公司和⽥源公司当年
的财务报表，并未体现该笔 万
元的⼊账或⽀出，⽽是体现出⽥源
公司尚⽋福建⾦⽯公司 其他应付
款 元。⼀审法院据此
认定⽥源公司并未根据《国有⼟地
使⽤权及资产买卖合同》向福建⾦
⽯公司实际⽀付价款是合理的。



第四，从公司注册登记资料看，
汇丰源公司成⽴时股东构成似与福
建⾦⽯公司⽆关，但在汇丰源公司
股权变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汇丰
源公司在与⽥源公司签订《买卖合
同》时对转让的资产来源以及福建
⾦⽯公司对嘉吉公司的债务是明知
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为
万元，与⽥源公司从福建⾦⽯公司
购⼊该资产的约定价格相差不⼤。
汇丰源公司除已向⽥源公司⽀付
万元外，其余款项未付。⼀审

法院据此认定汇丰源公司与⽥源公
司签订《买卖合同》时恶意串通并⾜
以损害债权⼈嘉吉公司的利益，并
⽆不当。

综上，福建⾦⽯公司与⽥源公
司签订的《国有⼟地使⽤权及资产
买卖合同》、⽥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
签订的《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
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同。根据合
同法第五⼗⼆条第⼆项的规定，均
应当认定⽆效。

⼆、关于本案所涉合
同被认定⽆效后的法律后果
对于⽆效合同的处理，⼈民法

院⼀般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条
合同⽆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
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
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
补偿。有过错的⼀⽅应当赔偿对⽅
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都有过错
的，应当各⾃承担相应的责任 的规
定，判令取得财产的⼀⽅返还财产。
本案涉及的两份合同均被认定⽆效，
两份合同涉及的财产相同，其中国
有⼟地使⽤权已经从福建⾦⽯公司
经⽥源公司变更⾄汇丰源公司名下，
在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所涉房屋已经
由⽥源公司过户⾄汇丰源公司名下、
所涉设备已经由⽥源公司交付汇丰
源公司的情况下，⼀审法院直接判
令取得国有⼟地使⽤权的汇丰源公
司、取得房屋和设备的⽥源公司分
别就各⾃取得的财产返还给福建⾦
⽯公司并⽆不妥。



合同法第五⼗九条规定： 当事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
第三⼈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
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
三⼈。 该条规定应当适⽤于能够
确定第三⼈为财产所有权⼈的情
况。本案中，嘉吉公司对福建⾦⽯
公司享有普通债权，本案所涉财产
系福建⾦⽯公司的财产，并⾮嘉吉
公司的财产，因此只能判令将系争
财产返还给福建⾦⽯公司，⽽不能
直接判令返还给嘉吉公司。

指导案例 号

李晓玲、李鹏裕申请执⾏厦门
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海洋实业总公司执⾏复议案

（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通过 年 ⽉ ⽇发布）
关键词：民事诉讼　执⾏复议

权利承受⼈　申请执⾏

裁判要点

⽣效法律⽂书确定的权利⼈在
进⼊执⾏程序前合法转让债权的，
债权受让⼈即权利承受⼈可以作
为申请执⾏⼈直接申请执⾏，⽆需
执⾏法院作出变更申请执⾏⼈的裁
定。

相关法条

《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百三⼗六条第⼀款



基本案情

原告投资 中国第⼀号基⾦
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与被告
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洋股份公司）、厦门海
洋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海洋实业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年
⽉ ⽇由最⾼⼈民法院作出终审
判决，判令：海洋实业公司应于判
决⽣效之⽇起偿还 公司借款本
⾦ 万元及相应利息； 公司
对蜂巢⼭路 号的⼟地使⽤权享有
抵押权。在该判决作出之前的
年 ⽉ ⽇， 公司将其对于海
洋股份公司和海洋实业公司的
万元本⾦债权转让给李晓玲、李鹏
裕，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年 ⽉ ⽇，李晓玲、李鹏裕依据
上述判决和《债权转让协议》向福
建省⾼级⼈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
⾼院）申请执⾏。 ⽉ ⽇，福建⾼
院向海洋股份公司、海洋实业公司
发出（ ）闽执⾏字第 号执⾏通
知。海洋股份公司不服该执⾏通知，
以执⾏通知中直接变更执⾏主体缺
乏法律依据，申请执⾏⼈李鹏裕系
公务员，其受让不良债权⾏为⽆效，
由此债权转让合同⽆效为主要理由，
向福建⾼院提出执⾏异议。福建⾼
院在异议审查中查明：李鹏裕系国
家公务员，其本⼈称，在债权转让
中，未实际出资，并已于 年
⽉退出受让的债权份额。

主体
退出



福建⾼院认为：⼀、关于债权
转让合同效⼒问题。根据《最⾼⼈
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融不良债权
转让案件⼯作座谈会纪要》（以下
简称《纪要》）第六条关于⾦融资
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 受
让⼈为国家公务员、⾦融监管机构
⼯作⼈员 的情形⽆效和《中华⼈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三条第
⼗四项明确禁⽌国家公务员从事或
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等相关规定，作
为债权受让⼈之⼀的李鹏裕为国家
公务员，其本⼈购买债权受⾝份适
格的限制。李鹏裕称已退出所受让
债权的份额，该院受理的执⾏案件
未做审查仍将李鹏裕列为申请执⾏
⼈显属不当。⼆、关于执⾏通知中
直接变更申请执⾏主体的问题。最
⾼⼈民法院（ ）执他字第 号
《关于判决确定的⾦融不良债权多
次转让⼈民法院能否裁定变更申请
执⾏主体请⽰的答复》（以下简称
号答复）认为： 《最⾼⼈民法院
关于⼈民法院执⾏⼯作若⼲问题的
规定（试⾏）》（以下简称《执⾏规
定》），已经对申请执⾏⼈的资格予
以明确。其中第 条第 款规定：
⼈民法院受理执⾏案件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申请执⾏⼈是⽣效
法律⽂书确定的权利⼈或其继承⼈、
权利承受⼈。 该条中的 权利承受
⼈，包含通过债权转让的⽅式承受
债权的⼈。依法从⾦融资产管理公
司受让债权的受让⼈将债权再⾏转
让给其他普通受让⼈的，执⾏法院
可以依据上述规定，依债权转让协
议以及受让⼈或者转让⼈的申请，
裁定变更申请执⾏主体 。据此，该
院在执⾏通知中直接将本案受让⼈
作为申请执⾏主体，未作出裁定变
更，程序不当，遂于 年 ⽉
⽇作出（ ）闽执异字第 号执
⾏裁定，撤销（ ）闽执⾏字第
号执⾏通知。



李晓玲不服，向最⾼⼈民法院
申请复议，其主要理由如下：⼀、李
鹏裕的公务员⾝份不影响其作为债
权受让主体的适格性。⼆、申请执⾏
前，两申请⼈已同 公司完成债
权转让，并通知了债务⼈（即被执⾏
⼈），是合法的债权⼈；根据《执⾏
规定》有关规定，申请⼈只要提交
⽣效法律⽂书、承受权利的证明等，
即具备申请执⾏⼈资格，这⼀资格
在⽴案阶段已予审查，并向申请⼈
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 号答复
适⽤于执⾏程序中依受让⼈申请变
更的情形，⽽本案申请⼈并⾮在执
⾏过程中申请变更执⾏主体，因此
不需要裁定变更申请执⾏主体。

裁判结果

最⾼⼈民法院于 年 ⽉
⽇作出（ ）执复字第 号执

⾏裁定：撤销福建⾼院（ ）闽
执异字第 号执⾏裁定书，由福建
⾼院向两被执⾏⼈重新发出执⾏通
知书。

裁判理由

最⾼⼈民法院认为：本案申请
复议中争议焦点问题是，⽣效法律
⽂书确定的权利⼈在进⼊执⾏程序
前合法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即
权利承受⼈可否作为申请执⾏⼈直
接申请执⾏，是否需要裁定变更申
请执⾏主体，以及执⾏中如何处理
债权转让合同效⼒争议问题。



⼀、关于是否需要裁定变更申
请执⾏主体的问题。变更申请执⾏
主体是在根据原申请执⾏⼈的申请
已经开始了的执⾏程序中，变更新
的权利⼈为申请执⾏⼈。根据《执
⾏规定》第 条、第 条的规定，
权利承受⼈有权以⾃⼰的名义申请
执⾏，只要向⼈民法院提交承受权
利的证明⽂件，证明⾃⼰是⽣效法
律⽂书确定的权利承受⼈的，即符
合受理执⾏案件的条件。这种情况
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变更申请执⾏
主体，但⼆者的法律基础相同，故
也可以理解为⼴义上的申请执⾏主
体变更，即通过⽴案阶段解决主体
变更问题。 号答复的意见是，《执
⾏规定》第 条可以作为变更申请
执⾏主体的法律依据，并且认为债
权受让⼈可以视为该条规定中的权
利承受⼈。本案中，⽣效判决确定
的原权利⼈ 公司在执⾏开始
之前已经转让债权，并未作为申请
执⾏⼈参加执⾏程序，⽽是权利受
让⼈李晓玲、李鹏裕依据《执⾏规
定》第 条的规定直接申请执⾏。
因其申请已经法院⽴案受理，受理
的⽅式不是通过裁定⽽是发出受理
通知，债权受让⼈已经成为申请执
⾏⼈，故并不需要执⾏法院再作出
变更主体的裁定，然后发出执⾏通
知，⽽应当直接发出执⾏通知。实
践中有的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先以原
权利⼈作为申请执⾏⼈，待执⾏开
始后再作出变更主体裁定，因其只
是增加了⼯作量，⽽并⽆实质性影
响，故并不被认为程序上存在问题。
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认为没有作出变
更主体裁定是程序错误。



⼆、关于债权转让合同效⼒争
议问题，原则上应当通过另⾏提起
诉讼解决，执⾏程序不是审查判断
和解决该问题的适当程序。被执⾏
⼈主张转让合同⽆效所援引的《纪
要》第五条也规定：在受让⼈向债务
⼈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债务⼈提出
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抗辩的，⼈
民法院应告知其向同⼀⼈民法院另
⾏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的诉
讼；债务⼈不另⾏起诉的，⼈民法
院对其抗辩不予⽀持。关于李鹏裕
的申请执⾏⼈资格问题。因本案在
异议审查中查明，李鹏裕明确表⽰
其已经退出债权受让，不再参与本
案执⾏，故后续执⾏中应不再将李
鹏裕列为申请执⾏⼈。但如果没有
其他因素，该事实不影响另⼀债权
受让⼈李晓玲的受让和申请执⾏资
格。李晓玲要求继续执⾏的，福建
⾼院应以李晓玲为申请执⾏⼈继续
执⾏。

指导案例 号

⼴东龙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
⼴东景茂拍卖⾏有限公司委托拍卖
执⾏复议案

（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通过 年 ⽉ ⽇发布）
关键词：民事诉讼　执⾏复议

委托拍卖　恶意串通　拍卖⽆效

裁判要点

拍卖⾏与买受⼈有关联关系，
拍卖⾏为存在以下情形，损害与标
的物相关权利⼈合法权益的，⼈民
法院可以视为拍卖⾏与买受⼈恶意
串通，依法裁定该拍卖⽆效：（ ）
拍卖过程中没有其他⽆关联关系的
竞买⼈参与竞买，或者虽有其他竞
买⼈参与竞买，但未进⾏充分竞价
的；（ ）拍卖标的物的评估价明显
低于实际价格，仍以该评估价成交
的。



相关法条

《中华⼈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五⼗⼋条
《中华⼈民共和国拍卖法》第

六⼗五条

基本案情

⼴州⽩云荔发实业公司（以下
简称荔发公司）与⼴州⼴丰房产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公司）、
⼴州银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丰公司）、⼴州⾦汇房产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公司）⾮
法借贷纠纷⼀案，⼴东省⾼级⼈民
法院（以下简称⼴东⾼院）于
年 ⽉ ⽇作出（ ）粤法经⼀
初字第 号民事判决，判令⼴丰公
司、银丰公司共同清偿荔发公司借
款 元及利息，⾦汇公
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东⾼院在执⾏前述判决过程
中，于 年 ⽉ ⽇裁定查封
了⼴丰公司名下的⼴丰⼤厦未售出
部分，⾯积 。次⽇，委
托⼴东景茂拍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景茂拍卖⾏）进⾏拍卖。同年
⽉，该院委托的⼴东粤财房地产评
估所出具评估报告，结论为：⼴丰
⼤厦该部分物业在 年 ⽉
⽇的拍卖价格为 元。后
该案因故暂停处置。

年初，⼴东⾼院重新启动
处置程序，于同年 ⽉ ⽇委托景茂
拍卖⾏对⼴丰⼤厦整栋进⾏拍卖。
同年 ⽉初，⼴东⾼院在报纸上刊
登拟拍卖整栋⼴丰⼤厦的公告，要
求涉及⼴丰⼤厦的所有权利⼈或购
房业主，于 年 ⽉ ⽇前向
景茂拍卖⾏申报权利和登记，待⼴
东⾼院处理。根据公告要求，向景
茂拍卖⾏申报的权利有申请交付⼴
丰⼤厦预售房屋、回迁房屋和申请
返还购房款、⼯程款、银⾏借款等，
⾦额⾼达 亿多元，其中，购房⼈
缴纳的购房款逾 亿元。



年 ⽉ ⽇，⼴东⾼院委
托⼴东财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即
原⼴东粤财房地产评估所）对⼴丰
⼤厦整栋进⾏评估。同年 ⽉ ⽇，
该所出具评估报告，结论为：整栋⼴
丰⼤厦（⽤地⾯积 ，建筑⾯
积 ）市值为 万元，建
议拍卖保留价为市值的 ％即
万元。同年 ⽉ ⽇，景茂拍卖⾏
以 万元将⼴丰⼤厦整栋拍卖
给⼴东龙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龙正公司）。⼴东⾼院于同年
⽉ ⽇作出（ ）粤⾼法执字

第 号民事裁定，确认将⼴丰⼤厦
整栋以 万元转给龙正公司所
有。 年 ⽉ ⽇，该院向⼴州
市国⼟房管部门发出协助执⾏通知
书，要求将⼴丰⼤厦整栋产权过户
给买受⼈龙正公司，并声明原⼴丰
⼤厦的所有权利⼈，包括购房⼈、受
让⼈、抵押权⼈、被拆迁⼈或拆迁
户等的权益，由该院依法处理。龙
正公司取得⼴丰⼤厦后，在原主体
框架结构基础上继续投⼊资⾦进⾏
续建，续建完成后更名为 时代国
际⼤厦 。



年 ⽉ ⽇，⼴东⾼院根
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对该案复查后，
作出（ ）粤⾼法执字第 号
执⾏裁定，认定景茂拍卖⾏和买受
⼈龙正公司的股东系亲属，存在关
联关系。⼴丰⼤厦两次评估价格差
额巨⼤，第⼀次评估了⼴丰⼤厦约
⼀半⾯积的房产，第⼆次评估了该
⼤厦整栋房产，但第⼆次评估价格
仅为第⼀次评估价格的 ％，即使
考虑市场变化因素，其价格变化也
明显不正常。根据景茂拍卖⾏报告，
拍卖时有三个竞买⼈参加竞买，另
外两个竞买⼈均未举牌竞价，龙正
公司因⽽⼀次举牌即以起拍价
万元竞买成功。但经该院协调有关
司法机关⽆法找到该⼆⼈，后书⾯
通知景茂拍卖⾏提供该⼆⼈的竞买
资料，景茂拍卖⾏未能按要求提供；
景茂拍卖⾏也未按照《拍卖监督管
理暂⾏办法》第四条 拍卖企业举
办拍卖活动，应当于拍卖⽇前七天
内到拍卖活动所在地⼯商⾏政管理
局备案，……拍卖企业应当在拍卖
活动结束后 天内，将竞买⼈名单、
⾝份证明复印件送拍卖活动所在地
⼯商⾏政管理局备案 的规定，向⼯
商管理部门备案。现有证据不能证
实另外两个竞买⼈参加了竞买。综
上，可以认定拍卖⼈景茂拍卖⾏和
竞买⼈龙正公司在拍卖⼴丰⼤厦中
存在恶意串通⾏为，导致⼴丰⼤厦
拍卖不能公平竞价、损害了购房⼈
和其他债权⼈的利益。根据《中华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
民共和国拍卖法》（以下简称《拍卖
法》）第六⼗五条的规定，裁定拍卖
⽆效，撤销该院 年 ⽉ ⽇
作出的（ ）粤⾼法执字第 号
民事裁定。对此，买受⼈龙正公司
和景茂拍卖⾏分别向⼴东⾼院提出
异议。



龙正公司和景茂拍卖⾏异议被
驳回后，又向最⾼⼈民法院申请复
议。主要复议理由为：对⼴丰⼤厦
前后两次评估的价值相差巨⼤的原
因存在合理性，评估结果与拍卖⾏
和买受⼈⽆关；拍卖保留价也是根
据当时实际情况决定的，拍卖成交
价是当时市场客观因素造成的；景
茂拍卖⾏不能提供另外两名竞买⼈
的资料，不违反《拍卖法》第五⼗
四条第⼆款关于 拍卖资料保管期
限⾃委托拍卖合同终⽌之⽇起计算，
不得少于五年 的规定；拍卖⼴丰⼤
厦的拍卖过程公开、合法，拍卖前
曾四次在报纸上刊出拍卖公告，法
律没有禁⽌拍卖⾏股东亲属的公司
参与竞买。故不存在拍卖⾏与买受
⼈恶意串通、损害购房⼈和其他债
权⼈利益的事实。⼴东⾼院推定竞
买⼈与拍卖⾏存在恶意串通⾏为是
错误的。

裁判结果

⼴东⾼院于 年 ⽉ ⽇
作出（ ）粤⾼法执异字第 号
执⾏裁定：维持（ ）粤⾼法执字
第 号执⾏裁定意见，驳回异议。
裁定送达后，龙正公司和景茂拍卖
⾏向最⾼⼈民法院申请复议。最⾼
⼈民法院于 年 ⽉ ⽇作出
（ ）执复字第 号执⾏裁定：驳
回龙正公司和景茂拍卖⾏的复议请
求。

裁判理由

最⾼⼈民法院认为：受⼈民法
院委托进⾏的拍卖属于司法强制拍
卖，其与公民、法⼈和其他组织⾃⾏
委托拍卖机构进⾏的拍卖不同，⼈
民法院有权对拍卖程序及拍卖结果
的合法性进⾏审查。因此，即使拍卖
已经成交，⼈民法院发现其所委托
的拍卖⾏为违法，仍可以根据《民
法通则》第五⼗⼋条、《拍卖法》第
六⼗五条等法律规定，对在拍卖过
程中恶意串通，导致拍卖不能公平
竞价、损害他⼈合法权益的，裁定
该拍卖⽆效。



买受⼈在拍卖过程中与拍卖机
构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应从拍卖过
程、拍卖结果等⽅⾯综合考察。如
果买受⼈与拍卖机构存在关联关系，
拍卖过程没有进⾏充分竞价，⽽买
受⼈和拍卖机构明知标的物评估价
和成交价明显过低，仍以该低价成
交，损害标的物相关权利⼈合法权
益的，可以认定双⽅存在恶意串通。

本案中，在景茂拍卖⾏与买受
⼈之间因股东的亲属关系⽽存在关
联关系的情况下，除⾮能够证明拍
卖过程中有其他⽆关联关系的竞买
⼈参与竞买，且进⾏了充分的竞价，
否则可以推定景茂拍卖⾏与买受⼈
之间存在串通。该竞价充分的举证
责任应由景茂拍卖⾏和与其有关联
关系的买受⼈承担。 年拍卖结
束后，景茂拍卖⾏给⼴东⾼院的拍
卖报告中指出，还有另外两个⾃然
⼈参加竞买，现场没有举牌竞价，
拍卖中仅⼀次叫价即以保留价成交，
并⽆竞价。⽽买受⼈龙正公司和景
茂拍卖⾏不能提供其他两个竞买⼈
的情况。经审核，其复议中提供的向
⼯商管理部门备案的材料中，并⽆
另外两个竞买⼈参加竞买的资料。
拍卖资料经过了保存期，不是其不
能提供竞买⼈情况的理由。据此，
不能认定有其他竞买⼈参加了竞买，
可以认定景茂拍卖⾏与买受⼈龙正
公司之间存在串通⾏为。



鉴于本案拍卖系直接以评估机
构确定的市场价的 ％之保留价成
交的，故评估价是否合理对于拍卖
结果是否公正合理有直接关系。之
前对⼀半房产的评估价已达⼀亿多
元，但是本次对全部房产的评估价
格却只有原来⼀半房产评估价格的
％。拍卖⾏明知价格过低，却通
过亲属来购买房产，未经多轮竞价，
严重侵犯了他⼈的利益。拍卖整个
楼的价格与评估部分房产时的价格
相差悬殊，拍卖⾏和买受⼈的解释
不能让⼈信服，可以认定两者间存
在恶意串通。同时，与⼴丰⼤厦相
关的权利有申请交付⼴丰⼤厦预售
房屋、回迁房屋和申请返还购房款、
⼯程款、银⾏借款等，总额达 亿
多元，仅购房⼈登记所交购房款即
超过 亿元。⽽本案拍卖价款仅为

万元，对于没有优先受偿权的
本案申请执⾏⼈毫⽆利益可⾔，明
显属于⽆益拍卖。鉴于景茂拍卖⾏
负责接受与⼴丰⼤厦相关的权利的
申报⼯作，且买受⼈与其存在关联
关系，可认定景茂拍卖⾏与买受⼈
对上述问题也应属明知。因此，对
于此案拍卖导致与⼴丰⼤厦相关的
权利⼈的权益受侵害，景茂拍卖⾏
与买受⼈龙正公司之间构成恶意串
通。

综上，⼴东⾼院认定拍卖⼈景
茂拍卖⾏和买受⼈龙正公司在拍卖
⼴丰⼤厦中存在恶意串通⾏为，导
致⼴丰⼤厦拍卖不能公平竞价、损
害了购房⼈和其他债权⼈的利益，
是正确的。故（ ）粤⾼法执字第
号及（ ）粤⾼法执异字第

号执⾏裁定并⽆不当，景茂拍卖⾏
与龙正公司申请复议的理由不能成
⽴。

指导案例 号

中投信⽤担保有限公司与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权益纠纷
执⾏复议案

（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通过 年 ⽉ ⽇发布）
关键词：民事诉讼　执⾏复议

到期债权　协助履⾏



裁判要点

被执⾏⼈在收到执⾏法院执⾏
通知之前，收到另案执⾏法院要求
其向申请执⾏⼈的债权⼈直接清偿
已经法院⽣效法律⽂书确认的债务
的通知，并清偿债务的，执⾏法院
不能将该部分已清偿债务纳⼊执⾏
范围。

相关法条

《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百⼆⼗四条第⼀款

基本案情

中投信⽤担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投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州⼴达路证券
营业部（以下简称海通证券营业部）
证券权益纠纷⼀案，福建省⾼级⼈
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院）于
年 ⽉ ⽇作出（ ）闽民初字
第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法律
效⼒。中投公司于 年 ⽉
⽇向福建⾼院申请执⾏。福建⾼院
于同年 ⽉ ⽇⽴案执⾏，并于当
⽉ ⽇向被执⾏⼈海通证券营业
部、海通证券发出（ ）闽执⾏
字第 号执⾏通知书，责令其履⾏
法律⽂书确定的义务。



被执⾏⼈海通证券及海通证券
营业部不服福建⾼院（ ）闽执⾏
字第 号执⾏通知书，向该院提出
书⾯异议。异议称：被执⾏⼈已于

年 ⽉ ⽇根据北京市东城区
⼈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东城法院）
的履⾏到期债务通知书，向中投公
司的执⾏债权⼈潘⿍履⾏其对中投
公司所负的到期债务
元，该款汇⼊了北京东城法院账户；
上海市第⼆中级⼈民法院（以下简
称上海⼆中院）为执⾏上海中维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投公司纠纷
案，向其发出协助执⾏通知书，并于

年 ⽉ ⽇扣划了海通证券
的银⾏存款 元。以上共
计向中投公司的债权⼈⽀付了
万元，故其与中投公司之间已经不
存在未履⾏（ ）闽民初字第 号
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的事实，
福建⾼院向其发出的执⾏通知书应
当撤销。为此，福建⾼院作出（ ）
闽执异字第 号裁定书，认定被执
⾏⼈异议成⽴，撤销（ ）闽执
⾏字第 号执⾏通知书。申请执⾏
⼈中投公司不服，向最⾼⼈民法院
提出了复议申请。申请执⾏⼈的主
要理由是：北京东城法院的履⾏到
期债务通知书和上海⼆中院的协助
执⾏通知书，均违反了最⾼⼈民法
院给江苏省⾼级⼈民法院的（ ）
执监字第 号关于法院判决的债
权不适⽤《关于适⽤〈中华⼈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若⼲问题的意见》
第 条规定（以下简称意见第
条）的复函精神，福建⾼院的裁定
错误。

裁判结果

最⾼⼈民法院于 年 ⽉
⽇作出（ ）执复字第 号执⾏
裁定，驳回中投信⽤担保有限公司
的复议请求，维持福建⾼院（ ）
闽执异字第 号裁定。

最⾼⼈民法院关于⽯狮德辉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对江苏省⾼级⼈民法院执⾏异议案的复函

中华⼈民共和国最⾼⼈民法院公报

《最⾼⼈民法院
关于适⽤〈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裁判理由

最⾼⼈民法院认为：最⾼⼈民
法院（ ）执监字第 号复函
是针对个案的答复，不具有普遍效
⼒。随着民事诉讼法关于执⾏管辖
权的调整，该函中基于执⾏只能由
⼀审法院管辖，认为经法院判决确
定的到期债权不适⽤意见第 条
的观点已不再具有合理性。对此问
题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对经法院判
决（或调解书，以下通称判决）确定
的债权，也可以由⾮判决法院按照
意见第 条规定的程序执⾏。因
该到期债权已经法院判决确定，故
第三⼈（被执⾏⼈的债务⼈）不能
提出债权不存在的异议（否认⽣效
判决的定论）。本案中，北京东城法
院和上海⼆中院正是按照上述精神
对福建⾼院（ ）闽民初字第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进⾏执⾏
的。被执⾏⼈海通证券⽆权对⽣效
调解书确定的债权提出异议，不能
对抗上海⼆中院强制扣划⾏为，其
⾃动按照北京东城法院的通知要求
履⾏，也是合法的。

被执⾏⼈海通证券营业部、海
通证券收到有关法院通知的时间及
其协助有关法院执⾏，是在福建⾼
院向其发出执⾏通知之前。在其协
助有关法院执⾏后，其因（ ）闽
民初字第 号民事调解书⽽对于申
请执⾏⼈中投公司负有的 万
元债务已经消灭，被执⾏⼈有权请
求福建⾼院不得再依据该调解书强
制执⾏。

综上，福建⾼院（ ）闽执异
字第 号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
⽤法律正确。故驳回中投公司的复
议请求，维持福建⾼院（ ）闽
执异字第 号裁定。

指导案例 号

上海⾦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
瑞⼠瑞泰克公司仲裁裁决执⾏复议
案
（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

论通过 年 ⽉ ⽇发布）
关键词：民事诉讼　执⾏复议

涉外仲裁裁决　执⾏管辖　申请执
⾏期间起算



裁判要点

当事⼈向我国法院申请执⾏发
⽣法律效⼒的涉外仲裁裁决，发现
被申请执⾏⼈或者其财产在我国领
域内的，我国法院即对该案具有执
⾏管辖权。当事⼈申请法院强制执
⾏的时效期间，应当⾃发现被申请
执⾏⼈或者其财产在我国领域内之
⽇起算。

相关法条

《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百三⼗九条、第⼆百七⼗三条

基本案情

上海⾦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纬公司）与瑞⼠瑞泰克
公司（ ，
以下简称瑞泰克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于 年 ⽉ ⽇作出仲
裁裁决。 年 ⽉ ⽇，⾦纬
公司向瑞⼠联邦兰茨堡（ ）
法院（以下简称兰茨堡法院）申请承
认和执⾏该仲裁裁决，并提交了由
中国中央翻译社翻译、经上海市外
事办公室及瑞⼠驻上海总领事认证
的仲裁裁决书翻译件。同年 ⽉
⽇，兰茨堡法院以⾦纬公司所提交
的仲裁裁决书翻译件不能满⾜《承
认及执⾏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
下简称《纽约公约》）第四条第⼆点
关于 译⽂由公设或宣誓之翻译员
或外交或领事⼈员认证 的规定为
由，驳回⾦纬公司申请。其后，⾦纬
公司又先后两次向兰茨堡法院递交
了分别由瑞⼠当地翻译机构翻译的
仲裁裁决书译件和由上海上外翻译
公司翻译、上海市外事办公室、瑞
⼠驻上海总领事认证的仲裁裁决书
翻译件以申请执⾏，仍被该法院分
别于 年 ⽉ ⽇和 年
⽉ ⽇，以仲裁裁决书翻译⽂件没
有严格意义上符合《纽约公约》第
四条第⼆点的规定为由，驳回申请。

我国



年 ⽉ ⽇，⾦纬公司发
现瑞泰克公司有⼀批机器设备正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展览，遂于当⽇向
上海市第⼀中级⼈民法院（以下简
称上海⼀中院）申请执⾏。上海⼀中
院于同⽇⽴案执⾏并查封、扣押了
瑞泰克公司参展机器设备。瑞泰克
公司遂以⾦纬公司申请执⾏已超过
《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
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
为由提出异议，要求上海⼀中院不
受理该案，并解除查封，停⽌执⾏。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中级⼈民法院于
年 ⽉ ⽇作出（ ）沪⼀

中执字第 民事裁定，驳回瑞
泰克公司的异议。裁定送达后，瑞
泰克公司向上海市⾼级⼈民法院申
请执⾏复议。 年 ⽉ ⽇，上
海市⾼级⼈民法院作出（ ）沪
⾼执复议字第 号执⾏裁定，驳回
复议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
焦点是我国法院对该案是否具有管
辖权以及申请执⾏期间应当从何时
开始起算。
⼀、关于我国法院的执⾏管辖

权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

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如果被执⾏⼈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
⼈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应当由当事
⼈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
承认和执⾏。鉴于本案所涉仲裁裁
决⽣效时，被执⾏⼈瑞泰克公司及
其财产均不在我国领域内，因此，⼈
民法院在该仲裁裁决⽣效当时，对
裁决的执⾏没有管辖权。



年 ⽉ ⽇，⾦纬公司发
现被执⾏⼈瑞泰克公司有财产正在
上海市参展。此时，被申请执⾏⼈
瑞泰克公司有财产在中华⼈民共和
国领域内的事实，使我国法院产⽣
了对本案的执⾏管辖权。申请执⾏
⼈依据《民事诉讼法》 ⼀⽅当事⼈
不履⾏仲裁裁决的，对⽅当事⼈可
以向被申请⼈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
地的中级⼈民法院申请执⾏ 的规
定，基于被执⾏⼈不履⾏仲裁裁决
义务的事实，⾏使民事强制执⾏请
求权，向上海⼀中院申请执⾏。这
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民
法院管辖涉外仲裁裁决执⾏案件所
应当具备的要求，上海⼀中院对该
执⾏申请有管辖权。

考虑到《纽约公约》规定的原
则是，只要仲裁裁决符合公约规定
的基本条件，就允许在任何缔约国
得到承认和执⾏。《纽约公约》的⽬
的在于便利仲裁裁决在各缔约国得
到顺利执⾏，因此并不禁⽌当事⼈
向多个公约成员国申请相关仲裁裁
决的承认与执⾏。被执⾏⼈⼀⽅可
以通过举证已经履⾏了仲裁裁决义
务进⾏抗辩，向执⾏地法院提交已
经清偿债务数额的证据，这样即可
防⽌被执⾏⼈被强制重复履⾏或者
超标的履⾏的问题。因此，⼈民法院
对该案⾏使执⾏管辖权，符合《纽
约公约》规定的精神，也不会造成
被执⾏⼈重复履⾏⽣效仲裁裁决义
务的问题。

⼆、关于本案申请执⾏期间起
算问题



依照《民事诉讼法》（ 年修
正）第⼆百⼀⼗五条的规定， 申请
执⾏的期间为⼆年。 前款规定的
期间，从法律⽂书规定履⾏期间的
最后⼀⽇起计算；法律⽂书规定分
期履⾏的，从规定的每次履⾏期间
的最后⼀⽇起计算；法律⽂书未规
定履⾏期间的，从法律⽂书⽣效之
⽇起计算。 鉴于我国法律有关申
请执⾏期间起算，是针对⽣效法律
⽂书作出时，被执⾏⼈或者其财产
在我国领域内的⼀般情况作出的规
定；⽽本案的具体情况是，仲裁裁决
⽣效当时，我国法院对该案并没有
执⾏管辖权，当事⼈依法向外国法
院申请承认和执⾏该裁决⽽未能得
到执⾏，不存在怠于⾏使申请执⾏
权的问题；被执⾏⼈⼀直拒绝履⾏
裁决所确定的法律义务；申请执⾏
⼈在发现被执⾏⼈有财产在我国领
域内之后，即向⼈民法院申请执⾏。
考虑到这类情况下，外国被执⾏⼈
或者其财产何时会再次进⼊我国领
域内，具有较⼤的不确定性，因此，
应当合理确定申请执⾏期间起算点，
才能公平保护申请执⾏⼈的合法权
益。



鉴于债权⼈取得有给付内容的
⽣效法律⽂书后，如债务⼈未履⾏
⽣效⽂书所确定的义务，债权⼈即
可申请法院⾏使强制执⾏权，实现
其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此项权利即
为民事强制执⾏请求权。民事强制
执⾏请求权的存在依赖于实体权利，
取得依赖于执⾏根据，⾏使依赖于
执⾏管辖权。执⾏管辖权是民事强
制执⾏请求权的基础和前提。在司
法实践中，⼈民法院的执⾏管辖权
与当事⼈的民事强制执⾏请求权不
能是抽象或不确定的，⽽应是具体
且可操作的。义务⼈瑞泰克公司未
履⾏裁决所确定的义务时，权利⼈
⾦纬公司即拥有了民事强制执⾏请
求权，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对于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
裁申请执⾏，如果被执⾏⼈或者其
财产不在中华⼈民共和国领域内，
应当由当事⼈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
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此时，因被
执⾏⼈或者其财产不在我国领域内，
我国法院对该案没有执⾏管辖权，
申请执⾏⼈⾦纬公司并⾮其主观上
不愿或怠于⾏使权利，⽽是由于客
观上纠纷本⾝没有产⽣⼈民法院执
⾏管辖连接点，导致其⽆法向⼈民
法院申请执⾏。⼈民法院在受理强
制执⾏申请后，应当审查申请是否
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内提出。具
有执⾏管辖权是⼈民法院审查申请
执⾏⼈相关申请的必要前提，因此
应当⾃执⾏管辖确定之⽇，即发现
被执⾏⼈可供执⾏财产之⽇，开始
计算申请执⾏⼈的申请执⾏期限。



贝壳·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国贸⼤厦 座 室
中国国际贸易中⼼
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百达律师事务所
嘉⾥中⼼南楼 层 室
朝阳区光华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建外 号楼 室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伟绅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
国贸⼤厦 座 室
中国国际贸易中⼼
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楼 东三办公楼 层
东城区东长安街 号东⽅⼴场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富⽽德律师事务所
国贸⼤厦 座 室
中国国际贸易中⼼
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霍⾦路伟律师事务北京办事处
华贸中⼼ 号写字楼 层
朝阳区建国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国贸⼤厦 座 层 室
中国国际贸易中⼼
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北京财富中⼼写字楼 座 室
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
北京华润⼤厦 层
建国门北路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泰乐信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
双⼦座⼤厦西塔 层 单元
朝阳区建国门外⼤街⼄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瑞⼠⽂斐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南新仓商务⼤厦 座 室
东城区东四⼗条甲 号

北京 中华⼈民共和国

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茂⼤厦 室
浦东新区世纪⼤道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百达律师事务所
创兴⾦融中⼼ 层 ～ 室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英国⾼伟绅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
上海商城 室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和信律师事务所
恒隆⼴场 期 ～ 室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世纪商贸⼴场 楼
长乐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富⽽德律师事务所
⾦茂⼤厦 楼
浦东新区世纪⼤道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霍⾦路伟律师事务上海办事处
越洋⼴场 楼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花旗集团⼤厦 楼
浦东新区花园⽯桥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陆德律师事务所
汇亚⼤厦 层
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
上海越洋⼴场 室
静安区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国罗德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陆家嘴商务⼴场 楼
浦东新区世纪⼤道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国申特海姆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幢 ～ 室
德国中⼼ 科苑路 号
上海浦东张江⾼科技园区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国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
国际贸易中⼼ 室
延安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泰乐信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
中欣⼤厦 楼 单元
南京西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斐商务咨询
上海实业⼤厦
徐汇区漕溪北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伟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外滩 号 室
中⼭东⼀路 号

上海 中华⼈民共和国

德国罗德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都会⼴场 楼
⼴州市天河北路 号

⼴州 中华⼈民共和国



 !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legenden 
Rechts bereiche für Geschäftstätigkeiten in China: 
u.a. allgemeines und besonderes Schuldrecht, 
Sachenrecht,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  Einstiegshilfe für den chinesischen Markt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und Wirtschaftskanzleien sowie für 
Studierende als ersten Einblick in das chinesische 
Zivilrecht

 !  Autorenteam vo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Experten mit mehrjähriger Erfahrung im Umgang 
mit dem chinesischen Recht

 ! Ergänzung zu Band 1 (erschienen 2015)

 !  Vertiefung der Grundlagen des chinesischen 
Wirtschaftsrechts

 !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egung und praktische 
Orientierungshilfe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und 
Wirtschaftskanzleien durch die Zusammenarbeit 
von Wissenschaftlern und Praktikern

 !  Schwerpunkte Band 2:
Chinesisches Gesellschaftsrecht, Steuerrecht, Kartellrecht, 
Arbeitsrecht, Mechanismen der Rechtsdurchsetzung, Bank- 
und Kapitalmarktrecht, Recht des geistigen Eigentums

__  Expl. 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Band 2 – Schwerpunkt Wirtschaftsrecht

 2016, 634 Seiten, Geb., ISBN: 978-3-8005-1619-3, € 199,-

__     Expl. 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Band 1 – Schwerpunkt Zivilrecht

 2015, 362 Seiten, Geb., ISBN: 978-3-8005-1585-1, € 179,–

__  Expl. Paket Bd. 1 und 2
ISBN: 978-3-8005-1660-5 

   Vorzugspreis bei Gesamtabnahme: € 339,-
statt € 378,- bei Abnahme der Einzelbände
Preisvorteil: € 39,- gegenüber Einzelbezug 

Internationales Wirtschaftsrecht – China   

Name | Firma | Kanzlei

E-Mail

Straße | Postfach

PLZ | Ort

Datum | Unterschrift

Topaktuell: Band 1 und 2
Mit Preisvorteil im Paket lieferbar 

Tel 08581 9605-14  |  Fax 08581 754  |  E-Mail info@suedost-service.de
www.shop.ruw.de  |  Deutscher Fachverlag GmbH  |  Frankfurt am Main

„ Bereits der erste Band macht deutlich, dass den Herausgebern und Autoren ein großer 
Wurf gelungen ist. Das Buch lädt Praktiker wie Wissenschaftler förmlich zur vertiefenden 
Beschäftigung mit Rechtsfragen des chinesischen Zivilrechts ein.“

  Prof. Dr. Manfred Wandt in VersR 2016 Heft 5 

Ja, ich bestelle – per Fax unter 08581 754 oder auf www.shop.ru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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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Universitäten Göttingen und Nanjing starten den neuen Doppel -
master studien gang »Chinesisches Recht & Rechtsvergleichung«. Der neue
Studiengang umfasst vier Semester, von denen zwei Semester in Göttingen
und zwei Semester in Nanjing zu absolvieren sind. Der Studiengang soll
Studierenden einen umfänglichen Einblick in das chinesische Recht geben.

Angeboten werden

!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Rechtsterminologie

! Quellen des chinesischen Rechts und Gesetzgebung

!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Vertrags-, Gesellschaftsrecht)

! Öffentliches Recht (Verwaltungs- und Verfassungsrecht)

! Rechtsvergleichung 

! Chinesische Rechtsgeschichte und Rechtsphilosophie

! Politik, Gesellschaft, Wirtschaft und Geschichte Chinas

Zulassungsvoraussetzung ist ein Stud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en 
oder der Chinawissenschaften / Sinologie. Je nach vorangegangenem 
Studium sind Nachweise über Kenntnisse der jeweils anderen Disziplin
erforderlich. Der Umfang der nachzuweisenden Vorkenntnisse richtet
sich nach dem gewählten Studienschwerpunkt und dem angestrebten
Abschluss (LL.M. oder M.A.). 

Weitere 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auf unserer Homepage. 
www.deutschchinesischesinstitut.uni-goettingen.de
Email: ChinaRecht@jura.uni-goettingen.de

UNIVERSITÄT 
NANJING

Chinesisches Recht 
und Rechtsvergleichung (LL.M. / M.A.)

Kurzprofil »Chinesisches Recht und Rechtsvergleichung«
Abschluss: Je nach Studienschwerpunkt Chinawissenschaft »M.A.« oder Rechts -
wissenschaft »LL.M.«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und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Master der
Universität Nanjing · Regelstudienzeit: Vier Semester · Unterrichtssprache: Deutsch
und Englisch · Der Studiengang ist zulassungsbeschränkt · Verfügbare Studienplätze:
25  · Studienverlauf: 1. Semester Göttingen, 2.-3. Semester Nanjing, 4. Semester 
Göttingen · Studienbeginn ist zum Winter semester mög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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